
类别标记：A

关于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 157 号
提案的答复

岳翠霞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盘活农村闲置农房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

如下：

一、积极开展摸排，掌握全面情况

2020 年以来，我局多次开展有关农村宅基地管理情况的调

研，了解我市宅基地新建需求、管理情况及审批机制，建立动态

台账。摸清底数，以数据作为支撑统筹考虑，对镇街一级的宅基

地管理进行督促，指导镇街建立一个窗口对外受理、多部门内部

联动运行的宅基地用地建房联审联办机制。据调查，我市闲置农

村住宅共 114838 幢，其中 21405 幢有意向对外出租流转。占有

一处宅基地的农户 56.54 万户，占有两处及以上宅基地的农户

5.04 万户，宅基地面积超标准的农户 0.68 万户。造成我市农村

一户多宅情况的主要成因一是父母去世后，父母的农房归子女继

承；二是有的农户占地建造了新房，却仍保留旧房，造成超占、

多占；三是农户非法建设，因历史原因尚未拆除。

二、创新盘活机制，探索经验模式



我市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眼乡村产业发展需求，

发挥基层首创精神，支持区市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因地制宜，

创新盘活利用机制。鼓励各区市统筹考虑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

历史文化传承，选择适合本地实际的农村闲置农房盘活利用模

式，发展符合乡村特点的乡村旅游、餐饮民宿、文化体验、电子

商务等新产业。创建一批民宿村、乡村旅游目的地等盘活利用样

板。总结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探索一套规范、高效

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以点带面、逐步推开。目前我市已建设

民宿客房 2317间，床位 3536张，餐位 3548个，2020年入住 64684

人，收入 817.2万元。在建民宿客房 428间，床位 709张，餐位

668 个，今年拟建设民宿客房 239 间，床位 344 张，餐位 235 个。

三、尊重群众意愿，积极稳妥推进

盘活闲置农房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不搞强迫命令、不搞

“一刀切”，是否流转，如何流转，由农民自己说了算，把选择

权交给农民。建立农民沟通渠道，使其能够自由地表达自身意愿

和诉求。同时镇政府严格把关农房流转合同，防止农户利益受损。

引入社会资本以农宅建设、装修、经营进行入股，对闲置农宅进

行统一包装、经营、推广，打造集观光旅游、餐饮民宿、休闲采

摘、文化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农业旅游项目，实现村民致富

与社会资本增收的共赢。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保障农民权益，增加集体收入，助

力乡村振兴入手，引导开展农村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作。



一是因地制宜，探索盘活闲置农房的不同模式。在严守土地

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底线的基

础上，与村庄规划相衔接，由基层政府根据村庄的具体实际在实

践中不断探索不同的利用模式，并将取得突出成效的模式在全市

范围内推广经验做法。

二是开展培训，发挥村集体在盘活农房中的衔接作用。定期

对基层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开展培训，提高政治站位，打消畏缩

心态，激发基层工作积极性。由于农村闲置住宅往往处于分散状

态，利用效率比较低下，因此要求村集体在进行农村闲置住宅流

转时充当村民与社会资本之间的桥梁纽带，统筹谋划考虑，统一

集中资源，代表村民与社会资本进行对接。

三是依托平台，营造有利于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市场环境。依

托网络平台建立闲置宅基地信息供求对接渠道，方便工商投资主

体和城市居民沟通供需信息。引入专业机构提升评估能力，保障

公平交易。完善“三权分置”，引导金融机构制定以资格权、使

用权作抵押的政策，破解盘活利用宅基地融资难题。

威海市农业农村局

2021 年 6 月 21 日


